
劳动合同无效后会影响社保吗(大全5篇)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协议，签订签订协议是最有
效的法律依据之一。那么一般合同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劳动合同无效后会影响社保吗篇一

无效劳动合同是指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
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其特征是：1、无效
劳动合同欠缺劳动合同的有效要件。2、无效劳动合同不发生
当事人预期的法律约束力。但是，无效劳动合同作为法律事
实的一种，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责任问题，即导致劳动
合同无效的当事人基于过错而对他方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和刑事责任问题。我国《劳动法》第18条的规定，下列劳
动合同无效：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2、采取欺
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违法的劳动合同有两种表
现：一是合同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或强行性规范相抵触，如
雇用某人为赌场保镖;二是合同当事人滥用法律、行政法规的
授权性或任意性规定达到规避法律规范的目的，如利用合法
的合同形式来实现违法的目的。

(1)受欺诈而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

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捏造虚伪情况，或者歪曲、掩盖真
实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在以下
情形下构成受欺诈而订立的劳动合同：1、欺诈一方必须是故
意。即明知可能引起对方陷入错误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以达
到与之签约的目的。如招工方在招工广告中对自身情况作不
真实或夸大宣传，明知会引起应招人员对其产生错误认识，
仍这样去做即构成故意。2、欺诈一方有欺诈行为。如歪曲真
实情况作不实陈述，对基本劳动条件等隐而不谈等。3、受欺



诈一方陷入错误而与之订立劳动合同。所谓错误，是指劳动
者一方对劳动合同对方当事人及有关重要情况的认识存在缺
陷，如认为招工方福利待遇好、工资多、劳动条件优越等等。

(2)受威胁而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

威胁，是指以某种现实或将来的危害使他人陷入恐惧而签订
劳动合同的行为。这种威胁表现为某种身体或精神强制，具
有如下特征：1、威胁人实施某种威胁行为。即威胁人实施威
胁行为必须是对受威胁人可能造成现实或将来的人身或精神
危害，如以强力相威胁，或以揭露某人隐私为要挟等等。2、
威胁人是故意。即明知会使他人产生恐惧而积极追求这种后
果发生以达到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如以杀害某企业负责人
子女相威胁而迫使该负责人同意录用等行为。3、受威胁人陷
入恐惧系因他人威胁行为所致。即他人签订劳动合同与受威
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有的单位以不同意为他人子女办理
入学手续等相要挟，强迫劳动者与其订立长期劳动合同。

(3)未达到法定条件的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作为劳动合同主体一方应具
备的资格，否则，将导致合同的无效。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
订立劳动合同之前，都应对其条件进行审查，避免与不具备
条件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条件主
要有以下几点：

符合法定劳动年龄，

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法定劳动年龄是年满16周岁。文艺、
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
国家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有劳动行为能力，是指身体健康，能正常参加劳动，取得劳



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资格;有部分劳动行为能力，是指身
体存在部分缺陷，不能完全参与劳动。

人身自由，能正常享受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即指劳动
者没有因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或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拘留、
逮捕或送劳动教养而失去行动自由。

尚未与其他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每一个劳动者一次只能
与一家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而不能同时与两个或多个用
人单位签订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

(4)劳动合同中“工伤概不负责”的条款无效

当事人在其订立劳动合同的活动中，有的用人单位如一些私
营企业、三资企业无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及基本人权，违
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关于劳动保护、工作时间、对妇女儿童
的特殊保护等规定，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伤概不负
责”、“伤残医疗费用自理”等免责条款，这些条款均违反
了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属无效条款。但应注意的'是，这类
条款无效，如不影响劳动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
仍然有效。

(5)劳动合同中约定“不准结婚”“不准怀孕”的条款无效

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者在合同期内不得结婚”、“不得怀
孕”的约定，明显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婚姻
自由和生育权利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身
权利。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
姻自由的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
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
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由此可见，公民只要
达到法定结婚生育条件，就可以自主决定同何人在何时结婚
或生育，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限制。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的“劳动者在合同期内不得结婚”、“不得怀孕”的
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照《劳动法》第18条第1款的
规定，该条款属无效。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的无效并不影
响劳动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劳动者有
权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拒绝履行
的，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无效后会影响社保吗篇二

1.劳动合同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法律、行政法规包含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强制性规定
排除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在合同中不得合意
排除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如果当事人约定排
除了强制性规定，则构成本项规定的无效情形。这里主要指
国家制定的关于劳动者最基本劳动条件的法律、法规，包括
最低工资法、工作时间法、劳动安全与卫生法等，其目的是
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避免伤亡事故的发
生。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本项的规定只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不能任意扩大范围。实践中存在的将违反地方行政管理规定
的合同都认为无效，是不妥当的。

2.订立劳动合同因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而无效。

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制造假象或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对
方，诱使对方形成错误认识而与之订立劳动合同。欺诈的种
类很多，包括：

(1)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如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
格。应聘的劳动者并没有这种资格，提供了假的`资格证书。

(2)行为人负有义务向他方如实告知某种真实情况而故意不告
知的。采取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



3.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
同无效。

这属于禁止用人单位同劳动者约定的内容，这也是合同的一
般原则。

劳动合同是否有效，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其他任何部门或者个人都无权认定无效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如果签订之时就多注意，
避免出现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以后若遇上纠纷也不至于过
多的丧失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点尤其需要广大劳动者们注
意。

劳动合同无效后会影响社保吗篇三

个别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营者出于企业自身需
要，在招聘时故意不与求职者订立劳动合同，仅作一些简单
的口头约定。由于求职者大多数极为珍惜这一就业机会，一
般不敢对此提出或坚持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如此，一旦出
现纠纷，求职者权益就将受到损害。我国《劳动法》第19条
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无效后会影响社保吗篇四

1、口头约定的合同

个别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营出于企业自身需要，
在招聘时故意不与求职者订立劳动合同，仅作一些简单的口
头约定。由于求职者大多极为珍惜这一就业机会，一般不敢
对此提出或坚持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如此，一旦出现纠纷，
求职者权益就将受到损害。我国《劳动法》第19条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合同订立……”，因此，口头约定合
同在我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2、显失公平的合同

部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其约定条款明显倾
向用人单位一方，此种情形目前相当普遍，应引起求职者的
重视。求职者在订立劳动合同时，一定要逐条审查，对一些
不合理、显失公平的内容应坚决拒绝。

3、胁迫的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招工时，强迫劳动者交纳巨额集资款、风险金、
并胁迫劳动者与其订立所谓的自愿交纳协议书，企图以书面
协议掩盖其行为的违法性。《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劳
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4、附带保证的合同

部分企业为约束劳动者的行为，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硬性规定另签一份“保证书”，其内容是强迫劳动者接受一
些不合理的规则和条件，并把该保证书作为劳动合同附件来
约束劳动者。

5、真假合同

某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为应付劳动仲裁部门的
监督管理，与劳动者签订真假两份合同。以符合有关规定
的“假合同”应付劳动管理部门的检查，实际上却用按自己
意愿与劳动者订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劳动合同来约束劳动者。

6、抵押性质的劳动合同

部分用人单位为防止劳动者“跳槽”，在订立劳动合同时，
要求劳动者将其身份证、档案、现金作抵押物，甚于扣留劳
动应得的福利或工资，一旦劳动者“跳槽”，用人单位便将



抵押物扣留。这种做法不但违反了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而且
严重损害了劳动者权益。

7、无保障的劳动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不具备病、伤、
残、死亡补助和抚恤等内容，或虽有此条款但不符合国家法
律规定。劳动者一旦发生病、伤、残、死亡等情况时，企业
或者置之不理，不管不问，或者以较低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
助，其额度远低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和国家有关的法定标准，
使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当然，无效或不合理的劳动合同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因此，
求职者平时应多学习一些有关法律知识，一旦遇上类似问题，
就可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常见的无效劳动合同情形

1、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如约定试用期超
过6个月，不购买社会保险等。

2、采用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以损害生命、健康、荣誉、
名誉、财产等强迫对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如合同期满后强迫
续订劳动合同。

3、采用欺诈的手段，故意隐瞒事实，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如虚假承诺优厚的工作条件。

4、订立程序形式不合法的劳动合同。如双方当事人未经协商，
或者未经批准采取特殊工时制度等。

5、违反劳动安全保护制度。如约定劳动者自行负责工伤、职
业病，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等。



6、违反规定收取各种费用的劳动合同。如强制收取培训费、
保证金、抵押金、风险金、股金等。

7、主体不合格的劳动合同。如招用童工、冒签合同等。

8、侵犯婚姻权利的劳动合同。如规定合同期内职工不准恋爱、
结婚、生育。

9、侵犯健康权利的劳动合同。如约定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
损害劳动者正常休息休假。

10、侵犯报酬权利的劳动合同。如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支
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等。

11、侵犯自主择业权利的劳动合同。如设定巨额违约金、培
训费，限制职工流动。

12、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的劳动合同。如设定无偿或不对价的
竞业禁止条件等。

看过常见的无效劳动合同的人还看了：

1.无效劳动合同的常见情形

2.常见中的无效劳动合同

3.常见的几种无效劳动合同

4.无效劳动合同常见情形

5.你必须知道的6种无效劳动合同!

6.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

7.哪些劳动合同是无效的?



8.哪些劳动合同无效?

9.无效劳动合同

10.哪些条件下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合同无效后会影响社保吗篇五

根据《劳动法》第18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
合同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都是无效劳动
合同。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
院确认，引起无效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种：

1、合同主体不合格。

如受雇一方提供了假的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聘
用单位不具备招聘资格等。

2、合同内容不合法，

即劳动合同有悖法律、法规及善良风俗，或是损害了国家及
社会的公共利益。如约定制造假钞等。内容不合法的劳动合
同不受法律保护。

3、意思表示不真实。

劳动合同是双方合意的产物，应该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违背一方的真实意
愿，因而是无效的。

4、合同形式不合法。

这是指劳动合同没有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也未实际履行主
要义务，或者依法或应当事人要求应当鉴证的`劳动合同没有



鉴证等。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使合同
形式上合法化后，就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知识延伸

劳动合同变更条件:

1、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已修改或废止;

2、用人单位转产或调整、改变生产任务;

3、用人单位严重亏损或发生自然灾害，确实无法履行劳动合
同规定的义务;

4、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

5、法律允许的其它情况。

劳动合同变更程序

1、及时提出变更合同的要求;

2、按期作出答复;

3、双方达成书面协议。


